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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范围：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,国有企业、城镇集体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、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及其他应当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办理单位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手续。
二、办理要件：
  （一）企业单位办理单位缴存登记承诺制申请或出示电子营业执照申请。
（二）机关和事业单位需提供:
1.单位介绍信；
2.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（副本）或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》或单位设立批准文件等单位设立证明原件或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3.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(加盖公章）；
4.单位经办人员的身份证原件。
三、办理渠道：
（一）黑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分中心窗口办理。
（二）黑龙江省政务服务网。
（三）企业开户时可通过市场监管办理营业执照时，“一窗受理”“一网通办”。
四、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的，即时办结。

